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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 英國個案概覽 
 
政府體制 
 
政府架構 i  
 
英國奉行議會民主，該政制結合行政及立法機關。國會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力。行政機關包

括內閣的資深政治家，由首相出任主席，他同時亦是政府的領導人。中央政府的每個部門

均由一位部長主管，而該位部長亦是國會成員之一，就所有有關其轄下部門的事務向國會

負責。  
 
中央政府負責經濟政策及國家層次的稅務及關稅事宜；監督(但不提供)醫療及教育服務；

直接提供主要的社會保障福利、國家退休金及就業服務；監督警察機關及刑事司法機關；

提供監獄服務；負責國防；主理運輸政策(運輸服務則大部分已私營化)；監督地方政府的

運作及重要規劃事項；負責貿易及工業政策、外交政策及其他國家層面的服務。 有些服

務，例如環境保護及河流管理等，則由國家層面的自治性非部門公營機構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負責。  
 
自 2000 年起，英國的三個地區(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佔總人口 10%)分別擁有自

己的國會或議會，中央政府亦把部分權力下放給他們，至於有關其他事務 (如經濟政策、

稅收、國防及外交政策等，以至於蘇格蘭及威爾斯的社會保障及就業服務)則仍由中央政

府及國會掌管。 
 
由選舉產生的地方政府負責主管地方層面的服務，如垃圾收集、公園及圖書館管理、地方

上的道路維修、大部分的規劃事項及多項社會福利服務；地方政府一般來說亦會根據國家

標準資助及監督中小學教育。警察機關受地方政

府資助及監督，但在運作方面，則按國家監管標

準獨立運作。消防服務也是類似情況。醫療服務

由一系列地方上的保健信託基金 (Health Trusts) 
提供及管理，由中央政府委任，並須向中央政府

問責。地方政府的經費來自當地稅收以及中央政

府的撥款，約 48%的開支由中央政府的撥款支

付。職員分別由有關地方政府自行招聘。 
 
整體來說，公營部門僱用了約 500 萬人，佔整體

勞動人口 18%。 
 
公務員隊伍概覽ii 
 
英國的公務員隊伍包括約 486,000 名在中央政府部門及執行處 (Executive Agencies) 工作的

職員，其中涵蓋多種與香港公務員隊伍相約的職員類別，如監獄服務處職員、海關人員及

英國的公營部門

其他 3% 或
140,000

中央政府

 17% 或
873,000

地方政府 53%
或

2,692,000

國有工業(包括

郵政) 5% 或
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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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人員等。但英國的公務員隊伍並不包括警隊、消防人員，以及多個等同香港公務員

隊伍中與提供地方社區服務有關的職系，如教師、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等等。在中央或

地方政府均沒有直接等同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  
 
 
 

 
 
 
 
 
 
 
 
 
 
 
 
執行處 (Executive Agencies) 及一些設有類近職能的部門，合共佔整體公務員隊伍的 77% 
(即那些實際負責在國家層面上執行計劃及提供服務的人員)。雖然這些機構不享有獨立的

法律地位，但他們仍隸屬其上級部門之下，在行政上則獲賦予相當程度的權力，可自行制

訂不同的薪酬及職級/職系結構。有些則類近香港有關單位的情況，以自籌營運基金的方

式運作。 
 
在公務員體制中，職位最高的 3,300 個職位 (佔公務員總數的 0.7%) 組成高級公務員隊伍 
(Senior Civil Service)，其中包括一般的行政主任/經理及高級專業人員。他們需要在公務

員體制內各個不同崗位工作，以支援統一連貫的行政運作。與所有其他類別的公務員不

同，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是根據一套單獨統一的薪酬結構發放的。 
 
公務員制度現仍被視為一個職業制度，因此很少採用固定期限合約的方式，大概不多於

5%至 10%的高級公務員及/或專門人員是以這種方式聘用的。似乎一般的趨勢都是不採用

固定期限合約的方式。除其他明文規定外，固定期限合約職員在合約中訂明薪酬(加上花

紅或與表現掛鈎的獎勵，這通常與其任職機構的目標掛鈎)，其薪酬的檢討事宜大致按照

一般公務員薪酬的檢討情況進行；但是這些職員通常並沒有跟隨主要的薪酬增長機制進行

調整。 
 
公務員一般來說擁有相當聲譽，他們誠實、廉潔，絕少貪污。這反映在公務員的服務道德

守則之中，包括：  
• 政治中立及延續性 
• (從招聘程序的獨立性確保)根據勞績而獲委任及晉升 
• 對所有市民均公平對待、不偏不倚。 
 
 

中央政府僱員數目

其他；非部門公共

機構，北愛爾蘭公

務員 5% 或
101,000

國家醫療服務，包

括國立保建信託基

金 61% 或
1,224,000

武裝部隊 10% 或
207,000

公務員 24% 或
486,000

地方政府僱員數目

教育(不包括大學)
48% 或1,304,000

警隊及相關的文職人

員 8% 或 204,000

衛生及社會服務 14%
或 386,000

建設

2% 或 59,000

其他 27% 或
7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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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公營部門改革iii 
 
在過去的二十年，英國的公務員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於 1979 年至 1997 年保守黨執政期

間，改革主要由政治因素推動，目的在於精簡政府的規模，政府只負責必需的核心服務。

1997 年以後執政的工黨政府所進行的改革側重提高效率及對實際情況的考慮。   
 
主要的改革包括： 
 
• 財務管理改革方案 (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ive) (1980 年代早期)，目的在於引入強

調「產出成本」的概念，從而改善生產力及服務質素。 結果，政府機制均設立了管理

資訊及成本計算系統，儘管進度緩慢。 
 
• 續階改革方案 (Next Steps) (1988 年)，被認為是自十九世紀諾斯科特-杜威廉 (Northcote-

Trevelyan) 多項改革以來，最重要的公務員架構改革： 
− 1988 年的報告建議，政府的行政職能由各部門內的特定單位執行，稱為執行處 

(Executive Agencies)。該單位的任務是要為公眾提供質素更好的服務  
− 在公開的架構文件中訂明，執行處有具體界定的職責、所隸屬的部門，以及清晰的

目標。部長負責訂立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包括服務質素、財務表現及效率，以及

資源分配等。執行處的主管依舊是公務員，須就該單位的表現及開支向有關的部長

負責 
− 140 個執行處及四個部門按續階改革路線運作，涉及 77%的公務員。有些執行處類

似香港政府內的一些部門，以自籌營運基金的方式運作 
− 該方案促使在生產力及質素方面均有重大改善。 

 
• 從比較中提升質素方案 (Competing for Quality) (1991 年)，通過制訂基準及市場測試，

與私營部門作出比較，並把可能外判的服務交給私營機構負責提供，目的在於加強公

共服務的競爭力。這做法現已由稱為「最佳價值」(Best Value) 的另一項地方政府政策

所取代，中央政府也實行類似的措施，對外判並不抱有固定的立場，因而可容許具競

爭力的內部服務供應商 (即政府內的部門) 提供有關服務。 
 
• 公民憲章計劃  (Citizen’s Charter Programme) (1991 年)，是一個為期十年的計劃，目的

在於通過訂立憲章，改善公共服務的質素，讓公務員隊伍能夠更好地回應用戶的要

求： 
− 現時所有政府部門及單位均須公開其資料、制訂標準，以及備有投訴程序 
− 該計劃對於地方及中央政府內前線公務員的態度有重大的影響，並加強了公務員注

重用戶利益、不單只為盈虧而服務的公務員文化道德。有關證據顯示，實施這項計

劃在改善服務質素的同時，也提升了生產力。 
 

• 公務員制度白皮書：延續與轉變  (Civil Service White Papers: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4 年)及延續邁步向前與轉變  (Taking Forward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5 年)，訂

立了政府在嚴格控制營運成本之下，期望能進一步改善服務表現。自 1995 年起，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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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須於每年春季制訂效率促進計劃 (Efficiency Plans) ，當中訂明如何在營運成本限制

之下達到節省開支的目標。此外，所有聘用 12 名或以上高級職員的部門，均須於

1996 年 4 月以前完成高級管理人員檢討工作 (Senior Management Review)，以取消不必

要的管理層級，並知會開設高級公務人員職位。進行高級管理人員檢討工作後，促使

在 1994 年至 1996 年期間削減了 23%的高級公務員。 
 
• 綜合支出檢討 (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 (2000 年)於 1997 年首次在部門級別的

兩個層級上進行，以配合內閣高級部長委員會對政府所進行更廣泛的整體檢討工作。

綜合支出檢討工作讓政府將公共開支計劃配合其工作的優先次序，以作為一套一致的

目標。該項工作促使在每個部門與財政部之間引入公共服務協議  (public service 
agreements)，以訂立可量度的效率及效益指標，從而能夠監督有關工作的進度。 

 
• 內閣辦公室檢討  (Review of the Cabinet Office) (1998 年)，由內閣秘書長 (Cabinet 

Secretary)及本地公務員事務主管 (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 找出多個中央政府顯

著的缺點，並建議如何作出回應，它們包括： 
− 政策制訂與推行之間的聯繫 
− 處理政策及提供服務兩者之間跨領域的問題事項 
− 探討未來的機遇及威脅 
− 檢討政府實施有關政策的結果及達成目標的情況。 

 
• 政府現代化  (Modernising Government)  (1999 年)，訂下政府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及改革

的配套。該計劃的目的在於：  
− 確保政策的制訂能夠互相銜接，並更具策略性  
− 確保公共服務的用戶才是政策推行時的重點 
− 提供優質及高效的公共服務 
這促使政府十分注重處理涉及跨範疇的事務，最終建立一個有利於更好地發展及提供

跨範疇事務的架構。 
 
• 大選後的變革 (Post-Election Changes) (2001 年): 在 2001 年大選之後，首相辦公室

(Prime Minister’s Office)及內閣辦公室 (Cabinet Office) 內均設立了多個新的協調及監督

單位以帶動推行政府的各項計劃(即確保關鍵的計劃都能夠切實執行)，把公共服務現

代化，並檢討未來的策略。內閣辦公室及財政部共同合作，以加強監督公共服務協議

的執行。 
 
改革的影響 
 
各項改革導致公務員隊伍的規模大幅減小：在 1990 年代期間，公務員隊伍規模每年削減

4%。在這 4%之中，1%是由於私營化及外判造成的「界限變動」(boundary change)，而其

餘的 3%是從提高生產力及削除不必需要的服務而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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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生產力方面增加之外，由於為執行處訂立了表現指標，加上在達致有關指標時，容

許這些單位可以擁有管理上的自由，可量度的服務質素標準因而亦有所提高。服務質素的

改善包括處理簽發許可證、護照的所需時間；在社會保障辦事處櫃台輪候及電話答覆查詢

的時間；投訴機制把焦點集中在滿足「顧客」的期望，以及處理稅務事項時的準確性等

等。  
 
以經濟角度來說，促進推行改革的推動力不單只是節省成本，還有通過私營化而把風險轉

移，目的是要消除龐大的公共開支赤字、提高價格及改善效率。這些目標大致上都能成功

達到，而轉職至私營部門的公務員的聘用條件，則通過以歐盟為基礎的規定— 特別是業

務轉移 (僱傭保障條例 1981)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egulations) 
1981) —而得到保障。但是，近期鐵路私營化則極不成功，而在政治上及公眾對私營化的

熱衷亦至少暫時退卻了。 
 
近年來政府十分強調效率，向納稅人承諾利用更少資源提供更多服務；以及提供高水準的

服務，以滿足市民的需要，這即是說脫離了以生產者主導的文化。 
 
薪酬改革 
 
在過去十年來，英國在有關薪酬安排方面，一直在進行循序漸進而影響深遠的改革。在公

務員體制內的三項主要發展，包括(注意：這些發展不適用於警隊、消防人員或其他地方

政府職員)： 
 
• 把薪酬管理的權力下放給所有部門及單位。每個部門/單位現在均有權就高級公務員職

級以下人員的薪酬制度、薪酬水平及職級/職系結構等進行協商，以取代全國性的薪酬

協商。這些有關安排同樣適用於公務員中的「紀律人員」，即海關人員、監獄服務處

人員及入境處人員等(雖然其所謂「紀律人員」的意義與香港所謂「紀律人員」的意義

不同)。 
 
• 以「工作比重」評級制度代替高級公務員職級/職系制度，設有一系列 4/5 薪酬級別，

每個級別均與部分「工作比重」級別表掛鈎。公務員在某一薪酬級別的提升，由所屬

部門的常任秘書長 (Permanent Secretary) 根據該公務員的表現及可供運用的薪酬預算額

而決定。該項改革的目的在於讓不同部門/單位在有限的資源下，制訂高級公務員的架

構。  
 
• 取消按年自動增薪點 (監獄服務處人員例外)，而選擇採用多種與工作表現掛鈎的制

度。這種做法通常可容許在可供運用的薪酬預算額之內，按訂定的目標衡量表現而釐

定某一職級/職系/工作比重級別的薪級增幅時，可以有不同的增幅率。  
 
引入這種權力下放、以表現為基礎的制度的結果是，把舊有的職級/職系架構完全打破，

變成有各種各樣的方式。這制度亦給予各部門及單位在制訂薪酬安排方面有更大的靈活

性，從而能夠符合個別的實施情況及表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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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薪酬管理安排概覽 
 
薪酬管理政策和原則 
 
對於大部分公務員來說，直至 1990 年代初為止，訂定薪酬事宜的指導原則都是以私營部

門作比較，管理層及職員工會均定期共同進行正式的薪酬比較檢討。在 1990 年代初期，

薪酬劇漲的問題漸漸減少，以下三個新的原則取代了薪酬比較的做法(這使職員工會惱

怒)： 
 
• 薪酬應該足以招聘、挽留及激勵職員；這是一項管理層的應用原則，雖然工會可協助

促進激勵作用。這可助鞏固測試負擔能力。 
• 在部門及單位的層面來說，全國性的薪酬協商方式應由權力下放的薪酬制度(及職級/

職系結構)取代。  
• 取消與服務年期長短掛鈎的按年自動增薪做法(除監獄服務處人員外，現時已全面實施

這項做法)，由各種與表現掛鈎的制度取代。 
 
除高級公務員外，其他所有公務員的薪酬安排均高度下放給有關部門及單位負責，並通過

財政部對有關事項的批准而作出監控。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是一個單一的、由中央控制的薪

酬制度，該制度不容許協商調整，由政府全權制訂後頒佈。該制度對於其他所有公務員起

著最高限額及統一的作用。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建議由一個獨立的高級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 
(Senior Salaries Review Body) 提出。 
 
 
薪酬結構及其組成部分 
 
等級劃分及基本薪酬結構 
 
自 1995 年起已逐步廢除中央職級/職系，而公務員體系已再沒有一般通用的工作等級劃分

制度。每個部門/單位設有各自的制度，在該制度之下設有一系列不同級別的工作。在規

模較大的部門裡，高級公務員一般有四級，而高級公務員以下的職員則有五或六級。具體

工作的職級根據一個適用於所有公務員的工作比重評級級別表而決定，該級別表稱為「工

作評估職級級別表」(Job Evaluation Grading Scale)，該表與曦士點制度 (Hay system) 類
似，為公務員隊員獨有。當某一工作被指定為某一「職級」時，「工作評估職級級別表」

會考慮其財務責任、職員人數、專業技能及能力等。)。  
 
每個工作比重級別均與一個薪酬級別掛鈎。至於有關細節，則各部門/單位之間均有所不

同。有些設有固定的薪酬點；而所有部門及單位將會有固定的薪金最低點及最高點。這個

薪酬級別制度亦可對表現一般的職員，在任職規定年期後，訂定「表現指標水平」。該薪

酬級別將會每年檢討一次，作為薪酬協商事宜的一部分。大部分職位現時都是擇優錄用，

因此，如果該職位是在市場上公開招聘的話，已到達某一特定職級的職員，將需要與其他

希望晉升該職級的職員競爭，又或者需要與部門/單位之外的人競爭。至於學歷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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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與此不大相關，雖然專業資格、現有薪酬及以往的相關經驗可能影響入職時的薪酬水

平。  
 
地方政府人員的薪酬，包括警隊及消防人員，仍未如中央政府公務員的薪酬那般發展成各

種各樣的不同方式制度。至於地方政府，國家談判制度仍作為一個架構，但有些地方政府

改變或甚至放棄採用國家訂定的條件。國家談判制度決定每年基本薪酬的增薪率、薪幅最

低點及最高點的變動，以及某些服務福利及條件的變更。對於一些協商組別(negotiating 
groups)，地方政府可自行把不同職位配對薪幅上任何視為適當的水平。有關當局亦可選

擇在基本薪酬以外，補貼市場薪酬的餘額或發放其他補貼。如果一處地方的勞力市場情況

有所改變時，地方政府可選擇把工作重新劃分等級，或者改變非基本薪酬的組成部分。至

於其他協商組別，地方政府亦可選擇就某一工作支付即期薪金 (spot salary)，或通過與國

家薪幅掛鈎的薪級而容許調高薪酬。地方政府亦可在其薪酬結構內，選擇薪酬級別的大

小，以及會影響一個級別的薪酬升幅的因素，如服務年期、表現或能力；但一般來說，與

表現掛鈎的薪酬制度仍未在地方政府發展起來，按年增薪仍然是常規1。 
 
薪酬組成部分 
 
除了少數部門/單位發放一次性的花紅外，所有公務員薪酬都是「基本薪酬」。現時只有

相對少數的花紅計劃，雖然有些部門/單位已開始試驗非綜合性(不算入退休金)的一次性花

紅 (non-consolidated (non-pensionable) one-off bonuses) ，從而盡量利用有限薪酬預算額。

但是這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大普及，同時亦有違公務員體系的文化。  
 
一般來說，除了大部分高級公務員以下職級人員享有逾時工作津貼外，大部分公務員的津

貼已經取消 (這通過把津貼綜合至基本薪金之內或發放一次過款項的安排)。各部門可自行

決定與有關人員協商津貼事宜作為薪酬的一部分，例如對某些工作的人員發放衣服津貼，

但這情況畢竟很有限。監獄服務處仍然就特殊技能及特殊工作發放津貼，有關人員可獲得

提供低租金的住宿。 作為公務員隊伍以外的人員，警隊及消防人員亦仍然可享有一些現

金津貼。很多制度在實施一些地域的調整時，可以直接發放的津貼，又或者是在一些地方

把一些僱員的薪酬級別提高於其他人員，但是這些津貼通常都不會佔基本薪酬中很大的比

例。 
 
同樣地，非財務性的報酬也不佔重要的比重，雖然有關部門/單位在通常的預算限制之

內，有自由發放這類報酬。與表現掛鈎的報酬方式，如晚膳、禮券、證書等，作為對個人

或小組在薪酬制度以外的輔助激勵方式；都不是薪酬制度的主要部分，雖然很多職員聲稱

因為獲得認同而受到鼓勵。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監獄服務處所實施的計劃2，包括官方的

嘉許、證書、鮮花及禮物或向女皇推薦頒授勳銜。 
 
 

                                                 
1"Pay in Local Government 2001"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Employers Organisation - www.lg-
employers.gov.uk  
2 www.hmprisonservice.gov.uk/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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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制度及管理 
 
直至 1990 年代中期，高級公務員以下職員的薪酬，是在全國性的職級/職系結構內，經財

政部與工會之間的協商達成的。從一些執行處開始，有關權力最終已轉授給每個部門及單

位；現時已分別有約 170 個薪酬協商單位，每個均可以(在有關限制之下)自由協商適合本

身情況及策略目標的薪酬制度、薪酬水平及職級/職系結構。結果導致情況變得十分複

雜，出現各種各樣的薪酬方式。這些安排同樣適用於公務員體制中的「紀律人員」，即海

關人員、入境處人員(雖然其所謂「紀律人員」的意義與香港所謂「紀律人員」的意義不

同)。監獄服務 處是唯一例外(見下)。 
 
高級公務員人數有 3,300 人，通過一個單一中央控制的薪酬制度，為有關制度設置「上

限」。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制度並不是由協商產生，而是政府根據一個獨立的高級公務員薪

俸檢討機構 (Senior Salaries Review Body) 每年所提交的報告而規定的 (該機構亦就司法部

及等同高級公務員級別的武裝部隊，即准將或以上，以及首相和部長，提供薪酬建議)。
高級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是六個專為公營部門專業組別而設的薪酬檢討機構之一。這些公

營部門的專業組別是不准許進行工業行動的，至少是不期望他們會這樣做的。這些專業組

別包括醫生及牙醫；護士及其他輔助醫護專業人員；軍隊；數年前因採取激烈的抗爭行動

而獲給予法定地位的教師；此外，隨著監獄服務人員採取激烈的抗爭行動，於 2001 年亦

成立了監獄服務處人員薪酬檢討機構，法定取消他們罷工的權利。 
 
薪酬級別內的升降 
 
在英國的薪酬安排之中的一項關鍵改變，就是全面廢除按年自動增薪的做法(除監獄服務

處人員外)，以各種與表現掛鈎的制度取代。這種做法通常是在可供運用的薪酬預算額之

內，按訂定的指標衡量表現而釐定某一職級/職系/工作比重級別的薪級增幅時，可以有不

同的增幅率。 
 
作為公共服務協議的一部分，每個部門均須把一年期的指標配合部門的目標，然後向部門

及單位內各級公佈執行，而落實為每個個別職員的「個人表現計劃」。這些計劃為每個職

員提供具體可量化及需要在指定時間達成的個人指標。每個「個人表現計劃」每年最少接

受兩次監察，以便作出檢討，而如有需要，也可以採取糾正行動。大部分的培訓都是為了

使到個人指標/目標更明確及更加量化。按預先界定的說明用語，進行正式的表現評核程

序，負責評核的人員與接受評核的人員同樣可提出開放式的評語。此外，現正積極試驗採

用全方位回饋的評核方式。  
 
服務年期的長短、表現及能力、工作目標的達成與否均會影響薪酬級別的晉升。可通過薪

酬協商，決定加薪的百分比，或按每個職員的表現，在三或五點評級表的上晉升薪酬級別

中的多少點數 (有時稱為「公平分額準則」(equity share scheme) 或「公平分額薪酬量」

(fair share of the pay pot) )。例如，稅務局設有一個直接聯繫到達成個人指標的三級表現評

核制度 – 超越工作指標、達到工作指標、未能達到工作指標。大部分其他部門仍然沿用傳

統的五級定性評核方法，雖然可量度的工作成績中也經常採用這種評核方式。在五點評級

表及 2.5% 通漲率之下，一名表現一般的職員可得到 3% 的加幅，表現優秀的職員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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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的加幅，而表現欠佳的職員則不會獲得加薪。一般是通過一個強制性分配程序來攤分

這些加幅額的。一般來說，不會有額外的花紅獎勵表現優秀的職員，但是，有少數部門/
單位正進行試驗，對有特別卓越工作成績的職員或那些已到達頂薪點的職員，發放一次性

的花紅。  
 
制定薪酬水平及調整幅度的制度和機制 
 
公營部門的薪酬整體來說大致跟上私營部門，雖然有關變動是一個互相帶動的關係 – 首先

是私營部門帶動，然後反過來由公營部門帶動。尤其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更是如此。

當時薪酬飛漲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公營部門凍結薪酬導致最終出現異常的情況。現

時，與私營部門比較已不是釐訂薪酬時的顯著步驟。   
 
但是，公營部門的專業及高級人員的薪酬明顯地落後於私營部門的有關人員。現時，高級

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及其他薪酬檢討機構在評核薪酬調整時所採用的機制均有所不同，尤

其視乎是否有可供比較的情況。高級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採用該調查的結果，但這不是作

為薪酬調整的單一依據。高級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也考慮到其他因素，如招聘及挽留、績

效管理、負擔能力等，該機構同時了解到「公營部門折扣」的情況，這亦會影響其有關決

定。近年在制訂各層級公務員表現與薪酬掛鈎制度方面，高級公務員薪俸檢討機構所給予

的建議甚具影響力3。 
 
其他的薪酬檢討機構在適當時亦委託進行類似的研究，但沒有慣性做法。他們亦會聽取職

員協會等的意見，但不是以「協商的模式」。 
 
紀律部隊的安排 
 
海關人員、入境處人員、警隊及消防人員均沿用傳統的方式協商薪酬事宜。海關人員及入

境處人員大抵如其他公務員一樣，採用與表現掛鈎的薪酬制度。由於監獄服務處人員以往

曾採取抗爭行動，並導致後立法禁止他們罷工，他們是唯一一支「紀律人員」隊伍採用獨

立檢討機構的方式而不是採用協商制度作出薪酬檢討的。 
 
以下我們討論一下(在地方政府的架構內)監獄服務處人員、警隊及消防人員的薪酬管理制

度，以顯示各制度的不同之處：   
 
• 監獄服務處人員薪酬檢討機構就該處人員的薪酬事宜提供建議，雖然政府不一定要接

納有關建議。監獄服務處已引入與表現掛鈎的廣分職級法，以處理高級及行政人員的

薪酬事宜；但員佐級人員仍採用以時間計算的增薪方式。但是，把與表現掛鈎的做法

擴展至適用於員佐級人員仍然是一項議題，雖然以他們現時採取抗爭行動的情況來

說，能實施的機會不大。  
  
• 警隊的薪酬是在一個稱為警隊協商機構 (Police Negotiating Body) 的法定架構內，與職

員工會協商後訂定的。警務人員亦是法定禁止罷工的，雖然這樣好像是削弱了他們的

                                                 
3 www.cabinet-office.gov.uk/civilservice/sc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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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能力，但實際上卻沒有，這是因為滅罪工作的迫切性，以及需要增加招聘的人

數。因此，在這些因素之下，警隊的薪酬仍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政府現正與警隊

協商機構協商發放以能力作為基準計算的補貼 (預計有 75%的警員可得到這項補貼)，
或向執行要求極高的任務的警員發放酌情補貼。這已是警務人員採取類近以表現為基

準計算薪酬的做法。   
 
• 各地方政府有權協商及訂定消防人員的薪酬條件。根據地方政府僱主組織最近所進行

的一項調查顯示，很多地方政府拒絕接受以表現為基準計算薪酬的概念。但是，地方

政府支持有關研究就績效管理、以表現及能力衡量薪酬等所提供的指導意見。 
 
 
改革薪酬管理安排—可資借鑒的經驗 
 
取代固定薪級的經驗 
 
雖然職員工會抗拒廢除全國性的談判制度，改變公務員制度固定薪酬級別的過程一般來說

是成功的。諮詢以個別個案的方式進行，循序漸進地進展，首先於 1990 年在稅務局推

行，然後擴展至其他單位，作為續階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培訓及經驗交流是這過程的重

要一環。 
 
雖然有關職責已轉授給各部門/單位，但實際上，財政部曾經(而現在仍然)對各獲得授權的

單位，給予正式的協商指引，訂明有關的經濟背景，並強調需要鞏固以表現作基準的制度
4。在這個制度之下，每個單位不只要在預算內運作，而對於任何結構上的改變，還須制

備有關變更的計劃書，預先得到財政部的批准，取得「薪酬協商委託權限」 (pay 
negotiating remit)。雖然在執行時，這樣會導致出現年度獎賞隨每年情況不同而改變，但

是同時亦會造成在一段時間內薪酬及職級/職系結構上的重大差異 – 部分出現歪曲的效

果，類近的工作的薪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差額常常可高達 10%。(如最近當部門合併時，

便會引致嚴重的問題)。委託權限制度亦適用於非部門機構。 
 
推行與表現掛鈎的薪酬制度—可資借鑒的經驗 
 
所有在中央政府任職的公務員的薪酬，包括高級公務員及常任秘書長，均大致是與表現掛

鈎的(但是，監獄服務處大部分職員的薪酬仍是採用以時間計算、按年固定遞加增薪的做

法)。很多部門利用外界的顧問，協助制訂薪酬制度，其中包括提供私營部門的觀點。部

門或單位之間的大量經驗交流亦可輔助制訂有關制度。  
 
與表現掛鈎的薪酬並不是從一筆特定的預算額支付，事實上就算是一般的薪酬也不是採用

這種方式的；雖然庫務署及部門/執行單行在決定整體預算額時，已作出了各項假設，但

部門/執行單行仍有權在薪酬與其他現行的支出項目之間靈活運用政府給予的撥款。雖然

假設平均每人的薪酬會增加某個百分比(一般是少許高於通漲率)，但是這些增加了的支

                                                 
4 www.pcs.org.uk/pay/negotiations/paynews/05rem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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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將因為生產力提升後減少所需人手數目而抵消。有關職員數目的假設考慮到在工作量

方面任何可預計的增減。現時預算額的薪酬部分將會是總結上述因素制訂而成的。正如上

面所解釋，每位職員根據表現獲得的薪酬將會高於或低於平均的薪酬額，而自動遞增薪酬

的做法也不再存在。  
 
實際上，英國的薪酬預算局限了利用大幅的激勵性加薪來獎賞表現出色的職員的能力。雖

然部長及經理一般認為，與表現掛鈎的薪酬必定有其有利的影響，但沒有有力獨立的證據

顯示，單單採用與表現掛鈎的薪酬制度便可達至該有利的效果(雖然一些職員，尤其是較

年輕的職員，認為與表現掛鈎的薪酬制度比舊有制度「更加公平」，因舊有制度不考慮表

現方面的貢獻或努力)。表現掛鈎薪酬作為更廣泛的績效管理制度的其中一環，當中包括

個人指標及評核，而更多人一致同意表現掛鈎薪酬會帶來改善。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於

2002 年作出了調整，增加對表現突出的職員的獎勵，但其成效仍將要視乎多項因素而

定，而其中一項便是是否有充足經費。職員，尤其是工會，已一貫地抗拒以表現來釐訂薪

酬的做法，他們質疑單就有關制度本身是否實際上能激勵職員改善工作表現。 
 
簡化及分散薪酬管理職能—可資借鑒的經驗 
 
採用轉授權責制度的結果是，完全打破舊有的職級/職系制度，變成各種各樣的方式(同時

亦在比較部門之間的層級時，造成某程度上的混亂)；但是，亦大幅減少了工會藉著工業

行動要脅政府的力量(近年已沒有全國性的罷工或罷工的威脅)。個別單位偶爾仍然受到工

業行動的威脅。沒有清楚的證據顯示，權力下放會引致一般薪酬水平低於沒有實行權力下

放制度的情況：很多觀察人士認為，如果職員工會真的「贏得」甚麼東西的話，這就是他

們所贏得的東西 (薪酬並不低於在沒有實施有關制度的情況之下)。另一方面，一般認為，

職級/職系結構及表現掛鈎薪酬制度的發展，能配合每個單位的情況，因而促使生產力的

提高。 
 
 
要點事項 
 
過去十年英國公務員隊伍薪酬安排的發展，如上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回應了執行處的設

立，同時有關發展亦是成立該單位的直接結果。有關的焦點集中在促進靈活性及績效管

理，並通過以下各項而達成： 
 
• 大幅度轉授權責以滿足市場的需要，並同時確保符合部門或單位的實際情況，而不是

因循僵化的官僚辦事方式 
• 較少嚴格的工作分類程序 
• 在單位及個人的層次上訂立清晰的指標，而不是一般性的定性表現評核準則 
• 擴大採用與表現掛鈎的薪酬方式。   
 
這安排的結果是成功抑制通漲性的增幅，同時亦發展出明顯改善了服務質素及生產力的服

務文化。這項轉變能維持一班高質素的公務員，加上各個職位都是公開競爭、擇優而錄，

而層級的數目也減少了；職員可以更自由地轉職至其他部門，從而發展其職業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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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發展至現時的情況有賴下列各個關鍵因素： 
• 1990 年代中期，工會勢力一般較弱，這是由於 1980 年代期間推行了一個削減權力的

長期計劃所致。因而在管理公務員的事務上，較容易實施多項與薪酬有關的變革，如

果出現團結一致的全國性反對意見，則這些變革將會較難付諸實行 
• 轉授權責的措施涉及誠信 (act of faith)，也要在「放手」讓獲得授權的經理作主，以及

保留一定程度的中央統籌權力之間，小心取得平衡 
• 在處理工作表現以至進行表現考核上的培訓及經驗交流等投入大量資源 
•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制訂充足妥善的方法，以評核相對表現(以指標/目標及/或其職

員作為參照)。 
  
現有的安排對於建立以表現為準的服務文化，已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 雖然只有在與績效

管理其他方面(例如，工作指標、按目標或其他職員工作表現而進行定期評核)聯繫起來，

才能發揮其功效。但是，現時分別有 170 個協商單位，而近來由於多個部門合併的結果，

亦帶出了內部相對性的問題。在部門內及部門之間出現了不同的用語，例如，按工作比重

/薪酬條件來說，內閣辦公室的「副總監」(Deputy Director) 大致等同於貿易工業部的「總

監」(Director)。亦有人質疑，出現各種各樣的薪酬制度已損害了公務員文化的一貫性，因

而影響了公務員為集體負責的內閣工作的能力。  
 
其他引起關注的事項還包括挽留的問題，尤其是對於高級公務員及特殊技能組別。一般的

印象都認為，導致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以表現為基準的薪酬計劃沒有得到充

分的撥款，因而未能發揮真正的激勵作用。這限制了表現最好職員與表現最差職員之間實

際薪酬的分攤情況，同時將高級職位及特殊技能職位的公務員薪酬，維持在確保適當工作

質素以下的薪酬水平，尤其是如果希望利用有關薪酬來吸引公務員架構以外新的人才加入

的話，則這樣的薪酬水平實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有些人認為，必須接受在運用「招聘、

挽留及激勵」這一原則時，把薪酬提高至私營部門的水平，而不單只是跟上通漲的幅度。

有關方面需要取得平衡，在使表現最優秀的職員得到合理水平的回報的同時，不致把表現

一般的職員的期望降低至打擊工作士氣的程度。此外，倡議以表現為準的薪酬制度的人士

認為，通過適當的薪酬制度來促進表現，可維持一班數目較少但高質素及表現優秀的公務

員。 
 
儘管有上述問題，但一般意見均一致認為，發展權力下放、以表現為準的薪酬安排，能建

立更公平的回報制度，因為這種方式強調功績而不是根據服務時間的長短，同時對於各部

門及單位的資源運用及表現要求亦可以作更靈活的處理。  
 
主要趨勢 
 
• 政府要將公務員隊伍現代化的壓力，促使繼續發展以表現為準的薪酬制度，以改善所

提供的服務質素 
• 逐漸把以表現為準的薪酬制度擴展至應用於紀律人員 
• 採用兩年期而非每年協商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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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級別表上可以有更高的頂薪，即表示職級高的人員有可能取得更高薪酬(需要依賴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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